
录取外的其他所有艺术类本科院校及专业，志

愿模式为梯度志愿。

艺术类专科A段为省内院校的美术类专科

专业，以及省外院校申请参加本段录取的美术

类专科专业（录取规则须与我省规定的省内

院校录取规则一致），志愿模式为平行志愿；

艺术类专科 B段为除参加艺术类专科 A段录

取外的其他所有艺术类专科专业，志愿模式

为梯度志愿。

（二）志愿填报说明
1.艺术类本、专科志愿均安排在提前批次填

报，其中本科志愿填报在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中的

“提前批次艺术类本科”栏内，高职（专科）志愿填

报在“提前批次艺术类专科”栏内。

2.美术类、播音编导类专业课实行全省统

考。汇编中艺术类专业名称后如只注明“美术

类”、“播音编导类”，统考合格考生即可分类填

报；如专业名称后注明“美术类”、“播音编导

类”，且“须校考合格”，则统考和校考均合格的

考生方可填报。

3.省内高校音乐类、舞蹈类实行联考（不含

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

校），联考成绩合格者方可填报省内院校相关专

业志愿，院校招生专业要求的联考成绩类型在

专业名称后注明（例如：使用陕西省联考“音乐

学A1”成绩）。部分省外高校未组织音乐类、舞

蹈类专业课校考，要求使用我省联考成绩的，在

其专业名称后进行了相应标注（例如：使用陕西

省联考“音乐学A1”成绩），联考合格考生可填报

其志愿。

4.部分高校的艺术类专业如招生院校组

织了专业课校考，则校考合格考生方可填报其

志愿。

（三）未标注招生计划数专业说明
1.教育部规定30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

校和16所参照管理的普通高校的艺术类本科院

校及专业，以及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的非美术类

本科艺术类专业，可不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

划，不标注招生计划数。

30所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为：中央戏

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

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

曲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美术学院、鲁迅美

术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上海音

乐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

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原景德镇陶瓷学院）、

山东艺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

院、武汉音乐学院、广州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

院、广西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四川音乐学

院、云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西安音乐学

院、新疆艺术学院。

16所参照独立设置艺术院校招生的院校及

专业：清华大学（下属美术学院）、中国传媒大

学、北京服装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哈尔滨音乐

学院、东华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原复旦大

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大学（下属上海美

术学院、上海电影学院、音乐学院）、江南大学等

9所高校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和北京印刷学院

（限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媒体艺术、动画、绘画等

4个本科专业），内蒙古艺术学院（原内蒙古大

学艺术学院，限音乐表演、表演、音乐学等3个

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本科专业），苏州大学（限视

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

设计等4个专业），浙江传媒学院（限播音与主

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录音艺术、影视摄

影与制作等5个专业），浙江理工大学（限服装

与服饰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等5个专业），浙江音乐学院

（限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

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艺术与科技等

8个专业），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下属成龙影视

传媒学院，限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

美术设计等3个专业）等7所高校的部分艺术类

本科专业。

2.根据教育部规定，高校对参加本校专业

课考试合格生源不足的省份，可不编制来源计

划。本汇编中除以上所列院校（专业）外，其他

未标明招生计划数的院校（专业）即属此种情

况，符合我省相关规定，参加这些高校专业课考

试并取得合格资格的考生，可按公布的专业填

报其志愿。

（四）录取有关情况说明
1.我省规定，省内院校（不含经教育部批准

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的录取规则

为：在考生高考统考文化课成绩和专业课成绩

均合格的基础上，①播音编导类专业按照高考统

考文化课成绩从高到低投档录取，考生位次相同

时按专业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②美术类、

音乐类、舞蹈类专业及其他艺术类专业的录取规

则为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录取，专

业课成绩相同时按文化课成绩及位次由高到低

依次录取；③各艺术类专业均不得采取将文化课

和专业课成绩各自按一定比例折算形成综合分

的方式排序录取。

2.艺术类本科A段，我省将提供第一志愿报

考考生相关信息，院校按本校招生章程（简章）

公布的录取规则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我省按

院校报送的拟录取考生名单审核投档。

3.实行平行志愿模式的艺术类本科B段、艺

术类专科A段，按照招生院校各专业招生计划数

1∶1的比例投档。投档录取规则为上述我省规

定的省内院校美术类专业投档规则。部分省外

高校主动申请其美术类专业参加我省艺术类本

科B段及艺术类专科A段录取，如这部分省外高

校在本校招生章程和招生简章中规定其美术类

专业的录取规则与我省规定的投档录取规则不

一致，以我省规定为准。

4.实行梯度志愿模式的艺术类本科C段、艺

术类专科B段，根据考生所填志愿，将一志愿高

考文化课和专业课成绩均合格的考生电子档案

全部投档给相关院校。一志愿录取未满额时，

再将二志愿高考文化课和专业课成绩均合格的

考生电子档案全部投档给相关院校。

四、体育（理）类计划说明
体育类志愿必须填报在提前批次，其中本

科志愿填报在“提前批次体育类本科”栏内，高

职（专科）志愿填报在“提前批次体育类专科”栏

内。体育（理）类优师专项安排在提前批次体育

类本科之前的专门栏目。

从2022年起，我省体育类专业实行平行志

愿，本专科均设置6个院校志愿，每个院校设3

个专业志愿，设专业调剂表态栏。我省体育类

专业投档规则为：在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和体

育类专业课成绩均合格的基础上，按照体育类

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投档，专业课成绩相

同时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及位次由高到低投档。

招生院校在陕体育类专业录取规则必须与我省

投档规则一致，投档后由相关招生院校决定是

否录取考生以及所录取的专业，遗留问题由招

生院校负责解释。如院校招生章程（简章）中规

定的录取规则与我省规定不一致，以我省规定

为准。

五、重要提醒
（一）各院校在陕招生录取批次是根据教育

部有关规定以及院校在陕录取的实际情况，经

院校申请、陕西省教育考试院核准后向社会公

布执行的。有的院校在陕录取批次与在其他省

份所安排的批次不同，在彻底取消录取批次之

前，此类现象属正常情况。关注院校在不同省

份录取批次安排情况的考生，应直接向招生院

校进行咨询，慎重做出自己的选择。

（二）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来源计

划网上管理系统”下达的招生计划为数据库格

式，本报是对数据库部分字段的文本内容呈

现。因此，考生填报志愿时，除参考本报所公布

的招生计划外，还需认真阅读拟报考院校的招

生章程及特殊类型招生简章，以免出现自身条

件不符合院校招生章程要求的情形。本报发布

的身体要求、教学地点、专业备注等信息与院校

招生章程不一致的，以院校招生章程为准；院校

招生章程与教育部及我省政策规定不一致的，

以教育部及我省招生政策为准。

（三）截至本报交稿付印时，部分高校仍未

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布本校2022年度招生

章程，拟报考这部分高校的考生，务必要及时关

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直接向拟报考院校

进行咨询。

（四）本报出版后，如部分高校招生计划有调整

和变动，将在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发布公

告，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

（五）《2022年普通高校在陕招生理工类分

校分专业计划汇编》，未经省教育考试院同意，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翻印、刊登和转载。否则

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法律责任。

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http://

gaokao.chsi.com.cn）

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网址：https:

//www.snee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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